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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景觀、環境清潔、居住品質及出入安全，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在「華光特區」施工前，先將

空地予以綠美化及開闢為停車場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蔣乃辛  蔡錦隆 

連署人：陳碧涵  邱文彥  吳育仁  呂學樟  江惠貞  

鄭汝芬  黃昭順  林滄敏  詹凱臣  孔文吉  

潘維剛  楊瓊瓔  王廷升  紀國棟  李貴敏  

楊玉欣  陳學聖  呂玉玲  黃志雄  李桐豪  

蘇清泉  王育敏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八案，請提案人楊委員玉欣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楊委員玉欣：（14 時 4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與李委員貴敏、陳委員鎮湘、劉委員建國等 21

人，有鑑於國內棒球場欠缺完善的無障礙環境，重大賽事的交通接駁服務未全面使用低地板公

車，場內外亦未提供各項友善服務，導致身心障礙者進場觀看棒球比賽時困難重重。為使身心

障礙者公平參與各項棒球賽事，爰建請教育部檢討改善各地棒球場的無障礙環境、規劃各項友

善服務方案，交通部亦應配合各項重大賽事提供無障礙接駁服務，並於二個月內提出具體改善

計畫與期程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八案： 

本院委員楊玉欣、李貴敏、陳鎮湘、劉建國等 21 人，有鑑於國內棒球場欠缺完善的無障礙環境，

重大賽事的交通接駁服務未全面使用低地板公車，場內外亦未提供各項友善服務，導致身心障

礙者進場觀看棒球比賽時困難重重。為使身心障礙者公平參與各項棒球賽事，爰建請教育部檢

討改善各地棒球場的無障礙環境、規劃各項友善服務方案，交通部亦應配合各項重大賽事提供

無障礙接駁服務，並於二個月內提出具體改善計畫與期程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棒球運動長期深受國人喜愛，不管是國內職棒比賽或國際重大賽事，都經常看到滿坑滿

谷的民眾踴躍進場觀賞球賽，為支持的球隊加油吶喊。然近來許多民眾反映國內棒球場的無障

礙環境有待改善，包括輪椅席座位不足、視野不佳、活動式座位設計不良令電動輪椅無法進入

、無障礙廁所不符合規範等等，讓身心障礙球迷進場觀賞比賽時困難重重。 

二、其次，交通問題更讓身心障礙球迷直接被排除在球場之外。以桃園國際棒球場為例，鄰

近高鐵站步行需時 30 分鐘，距離非常遙遠；球場雖提供交通接駁服務，卻未使用低地板公車，

輪椅使用者根本無法上車。 

三、除上述硬體設備問題外，球賽主辦單位亦未提供友善服務方便身心障礙球迷參與球賽，

甚至增加觀賞球賽的成本，並不合理。例如過去民眾使用便利商店購票服務時，明明球場設有

無障礙輪椅席，卻還是被迫加價購買票券，非常不公；而且購票過程非常繁複，民眾必須先到

官方網站下載訂單後，傳真購票單及身心障礙證明至售票單位才可購買。又例如視障者雖然無


